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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讓「調解取代訴訟」 帄撫醫病共同的痛苦 

附件一 

醫改會有哪些訴求與期待，已落實在立院衛環會初審通過之《醫糾法》 

改革重點 立院衛環會初審通過條文 

1.院內關懷小組 第四條：一百床以上醫院應設置醫療糾紛關懷小組，於醫療糾紛

事件發生時二個工作日內，負責向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說明、

溝通，並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 

一百床以下醫院應指定專業人員為前項之說明、溝通、協助及關

懷服務。 

診所及其他醫療機構發生醫療糾紛時，應委由專業團體負責提供

前二項之關懷服務。 

醫療糾紛關懷小組之成員應包含法律、醫學、心理、社會工作及

地方主管機關等相關專業人員。如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有聽覺、

言語功能障礙或其他障礙致溝通困難時，應由受有相關訓練之成

員負責說明、溝通與關懷。 

2.訂定病歷取得期限 第五條：醫療糾紛發生，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得要求提供個人

病歷、各項檢查報告及健保醫令清單等資料複製本，醫療機構應

於三個工作日內提供；如因資料眾多，至遲應於七個工作日內提

供。  

前項資料複製所需費用，由請求人負擔。但醫療糾紛案調解成立

後，由醫療機構負擔。 

3.導入<道歉法>精神 第六條：依本章規定進行說明、溝通、提供協助或關懷服務過程

中，醫事人員或其代理人所為遺憾、道歉或相類似之陳述，不得

採為相關訴訟之證據或裁判基礎。 

 

第二十一條：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當事人所為之

遺憾、道歉或其他相類似陳述，不得採為本案刑事訴訟之證據。 

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

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民事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同一原因事實之醫療糾紛事件，一方當事人分別與多數之他方當

事人進行調解時，當事人於一案調解中所為之陳述、讓步及調解

結果，非經其同意，不得於另案調解中洩漏或引用。 

4. 建立初步鑑定機制 第七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下列事

項之初步鑑定： 

一、醫療行為與不良結果有無具有因果關係。 

二、醫療行為有無符合醫療常規。 

醫療機構於進行關懷時，應主動告知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有關

初步鑑定之資訊。 

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得檢具病歷複製本並支付費用，向第一項

機構或團體申請初步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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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重點 立院衛環會初審通過條文 

第一項醫療糾紛事件初步鑑定，應確保公正、客觀，並以雙向匿

名方式處理。 

辦理第一項初步鑑定機構或團體之資格與限制、第三項申請程

序、費用支付標準、對於支付費用有困難之補助條件與金額及其

他應遵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5.健全調解會組織 第九條：直轄市、縣（市）調解會應由具有醫學、法律或其他專

業知識及素孚信望之公正人士九人至二十七人組成之；其中醫學

以外之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調解委員聘期為三年，並得連任之；聘期中出缺時，得予補聘，

期間至原聘期屆滿為止。調解委員並應經訓練及講習。 

調解會並得結合心理輔導、社工、志工等人員協助調解。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相關預算，辦理調解人員之教育訓練及相關

事項，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6.調解先行以減少訴訟 第十一條：病人或其他依法得提起民事訴訟之人，未依法申（聲）

請調解者，不得提起醫療糾紛事件之民事訴訟。 

未依前項規定申（聲）請調解逕行起訴者，法院應移付管轄之調

解會先行調解，或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時效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調解而中斷者，於調解不成立後六

個月內未起訴者，視為不中斷。 

 

第十二條：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判之刑事案件涉及醫療糾紛爭議

時，應函請或移付管轄之調解會先行調解。但經被害人、告訴人

或自訴人明示不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函請或移付調解前，應通知被害人、告訴人或自訴人。 

7.調解過程的安全保障 第十九條：調解委員應本帄和、懇切之態度，對當事人說明調解

程序及相關法律效果，並為適當之勸導，力謀調解之成立。 

調解過程中，遇有強暴、脅迫或其他涉嫌犯罪之行為，調解委員

得商請警察機關派員到場依法處理。 

代理人有前項行為者，調解委員得禁止其代理。 

8.強制通報及預防再錯 第五十條：為預防及降低醫療事故風險之發生，醫療機構應建立

機構內風險事件管控與通報機制，並針對重大醫療事故事件分析

根本原因、提出改善方案，及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要求進行通報。 

9.不責難的除錯精神 第五十二條：中央主管機關對發生醫療糾紛或醫療事故之醫療機

構得視需要分析發生原因，並命其檢討及提出改善方案。 

前項分析，得委託具公信力之機構或團體辦理，並應注意符合匿

名、保密、共同學習之原則，且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10.明確定義「系統錯

誤」，避免醫糾究責個人

化導向 

第三條：系統性錯誤指因醫療機構之組織、制度、決策或設備設

施等機構性問題，致醫療行為發生之不良結果。 

 


